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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政办发〔2021〕28 号 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，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、各直属机

构： 

《农村金融改革“田东模式”六大体系升级建设方案

（2021—2023 年）》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2021 年 4 月 6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农村金融改革“田东模式”六大体系升级建设方案（2021—

2023 年） 

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

会，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、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，深化我区

农村金融改革创新，推动我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在

全区全面升级建设农村金融改革“田东模式”六大体系，特制定

本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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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

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紧紧围绕中央和自治

区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部署，坚持为农服务宗旨，按照

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的总要求，

进一步深化我区农村金融改革，以建立完善的农村信用体系为核

心，升级建设农村金融服务六大体系，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，

推动我区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不断提高，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多样

化、多层次的金融需求。 

二、信用体系建设 
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 

1．2021 年：开发完善农村信用信息系统升级版，力争完成

44 个县（市、区）的升级建设，初步建成“1＋14＋N”模式农

村信用体系，为社会提供服务，应用成效初步显现。 

2．2022 年：力争完成 89 个县（市、区）的升级建设，实

现农村信用信息的动态更新，并向所有的金融机构开放应用，有

效缓解小微企业、“三农”与银行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，系统应

用成效持续显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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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2023 年：力争实现全区 100%覆盖，拓展升级版应用范

围，有效服务普惠金融、政务管理、社会治理等领域，实现“政

策助农、信贷支农、信用惠农、服务便农”的总体目标，农村信

用体系服务“三农”的成效充分显现。 

（二）主要任务。 

1．加快农村信用信息系统升级推广应用。采取“1＋14＋N”

模式开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升级推广工作，构建分散服务、统一

管理的广西农村信用信息数据平台。 

（1）开发推广农村信用信息系统升级版。由自治区统筹规划，

按照《农户信用信息数据元》（DB45/T1993—2019）规范，打

造农村信用信息系统升级版—“金色乡村”广西农村信用信息系

统，统一纳入“壮美广西·金融云”建设运行，并配合各市完成业

务培训、系统上线（升级）和原有信用信息数据迁移工作。（责

任单位：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局，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，各设

区市人民政府） 

（2）加快信息采集更新工作。农村信用信息系统升级版上线

后，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要及时完成农户信用信息更新、农

业生产资料基础数据更新、农村经济主体信用评级等工作，建立



 - 4 - 

农村信用信息档案。推动农业农村、林业、银行、财政、公安、

商务、市场监管、税务等部门涉农信息与农村信用信息系统的有

效对接，实现信息资源实时共享、系统数据动态更新，全面提高

农户、小微企业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“建

档立卡”工作信息化水平。2021 年底，全区农户信用信息系统入

库率力争达到 90%；2023 年底，实现全区农户信用信息系统对

有经济活力农户的全覆盖。（责任单位：各设区市人民政府；配

合单位：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，广西银保监局，自治区财政厅、

公安厅、自然资源厅、农业农村厅、商务厅、市场监管局、林业

局、扶贫办、供销社，广西税务局） 

2．持续开展农村信用“四级联创”。按照“申报主体自愿、

地方政府支持、社会广泛应用”的思路，依托农村信用信息系统，

按照统一规范的评价标准和申报程序，持续开展农村信用“四级

联创”，每年各县（市、区）信用户、信用村、信用乡（镇）创

建面比例均不得低于 50%。到 2023 年底，争取每一个设区市都

创建有一个信用县（市、区）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地方金融监

管局，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，各设区市人民政府） 

3．持续提升农村信用体系服务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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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推动升级版全面开放。优化地方农村信用信息系统管理，

率先向金融机构开放信息查询和应用权限。结合农业产业链、惠

农补贴、村务管理、抵押担保、保证保险等实际需求，拓展农村

信用信息系统的业务场景，创建以应用场景驱动“采用合一、采

用互补”的信息采集、更新和应用新模式，并为政府部门行政管

理和金融机构业务创新提供支持和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各设区市

人民政府；配合单位：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局，人民银行南宁中

心支行，广西银保监局，自治区财政厅、农业农村厅、林业局） 

（2）引导信用成果有效服务信贷市场。鼓励涉农金融机构积

极应用信用信息开展金融服务，针对农业生产、农民创业和农村

消费需求等加强金融产品创新，实行差异化的信贷扶持政策，对

信用良好的经济主体简化审批手续，提高信用贷款额度，实施利

率优惠，充分发挥信用引导信贷资金配置的正向激励作用。同时，

积极引导市场化征信机构参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，持续完善农村

信贷主体信用评价体系，加强农村信贷场景下的信用产品创新。

（责任单位：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，广西银保监局；配合单位：

各设区市人民政府） 

（3）拓展信用成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应用。充分发挥信用在

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，对信用等级较高的农村经济主体在政府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605


